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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惡劣天氣 1 及「極端情況」下的工作安排

香港在熱帶氣旋 2、暴雨警告 3 和「極端情況」4，以及其他惡劣天氣下，例如山泥傾瀉

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局部地區大雨提示等情況，或其引起的交通及道路問

題，均可能對各行業的運作、僱員工作的安全及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構成影響。「極

端情況」更可能會造成與八號或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八號或更高信號）或黑色暴

雨警告信號對工作安排相若或甚至更嚴重的影響。 

僱主應在僱傭合約開始前，向僱員說明在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的工作安排，包

括上班、下班、復工及遙距工作（如適用）等。如未能在僱傭合約開始前說明，僱主

應預早給予僱員明確的通知。僱主亦須盡早確切評估在八號或更高信號、黑色暴雨

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生效期間，是否需要僱員在安全的情況下返回工作地點當值

（「指定人員」）；以及如需要的話，事先訂明哪些員工屬指定人員。僱主應按行業性

質、機構運作需要及服務的逼切性，在顧及人力需求、人事編制及僱員個別的情況下，

盡量將在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需要在工作地點當值的人數減至最少。僱主並應

採取有效措施確保所有僱員知悉和同意有關安排，避免不必要的爭議及混亂。

僱主在制定有關的工作安排及應變措施時，應充分諮詢及考慮員工的意見。如僱員

預計在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下往返工作地點可能遇到困難或不安全，應盡早與

僱主溝通，讓僱主可因應機構的業務運作及僱員的需要，盡早作出適當的安排。

如政府作出「極端情況」公布，除僱主已訂明的指定人員外，僱員在「極端情況」生效

期間，應留在原來的地點或安全地點，而非立即啟程上班。已在工作地點當值的僱員，

1　在本守則內提及的惡劣天氣，泛指附錄一所載的氣象警告相關的天氣情況。

2　 熱帶氣旋共分為六類，包括熱帶低氣壓、熱帶風暴、強烈熱帶風暴、颱風、強颱風及最強級別的「超強颱風」。

如有熱帶氣旋在香港 800 公里的範圍內集結，可能影響本港，天文台會發出熱帶氣旋報告及 / 或警告。

3　 暴雨警告系統預早提醒市民暴雨將至，可能造成嚴重混亂，並確保應急服務機構和部門作好準備，隨時執行緊

急救援工作。

4　 如超強颱風或其他大規模天災持續嚴重影響在職市民有效復工或引起安全問題，例如大規模停電、多個窗戶從

高樓大廈墮下以致街道情況危險、嚴重山泥傾瀉、廣泛地區水浸，以及多區公共交通服務嚴重受阻等，政府會

視乎情況，決定是否需要作出適用於全港的「極端情況」公布。

在安全情況下可如常工作；如工作地點有危險，在可行及安全的情況下，僱主應安排

僱員，包括指定人員，離開工作地點或提早下班，或安排僱員到安全的地方暫避。如

工作時間在「極端情況」生效期間結束，僱主應在安全情況下安排僱員下班，或開放

合適地方讓仍在工作地點的僱員暫避。在「極端情況」生效期間，政府會審視情況，

並在指定期限屆滿前，再公布「極端情況」的期限是否需要延長。僱主與僱員必須留

意政府的進一步公布。同時，僱主應適當地應用有關惡劣天氣下工作安排，按個別行

業的運作需要，彈性處理僱員復工及其他的工作安排。

僱主與僱員制定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工作安排時，不應「一刀切」採取劃一的工

作安排，應盡量體諒每位僱員可能面對的不同情況，如居住地點及附近的路面和交通

等情況，並考慮當中的實際困難和需要，採納具彈性的處理方法。僱主亦須定期檢討

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工作安排，並因應經驗和勞資雙方的需要及實際情況作出

適當的更新或修訂。

制定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工作安排的主要原則

僱主和僱員應參考以下三個主要原則，盡早制定切實可行的工作安排：

　　➊ 僱主與僱員協商最合適安排（參閱第二章）

　　➋ 僱員的安全（參閱第三章）

　　➌ 法例的規定及責任（參閱第四章）

除以上原則外，僱主和僱員在制定有關工作安排時，亦應就行業、機構的特性及需要，

將其他合適的原則及情況，納入考慮範圍。

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工作安排的主要內容框架

因應工作的性質和僱主運作上的需要，以及不同情況的僱員（包括懷孕、殘疾、居住

地點交通不便或其他有需要的僱員）在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或其相關的交通及道

路問題的工作安排，應包括以下各項：

1



43 43

第
一
章

第
一
章

第
二
章

第
二
章

第
三
章

第
三
章

第
四
章

第
四
章

第
五
章

第
五
章

第
六
章

第
六
章

附
錄
一

附
錄
一

附
錄
二

附
錄
二

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一般工作（參閱第五章）及戶外
工作（參閱第六章）的工作安排參考指引

就本章所述三個主要原則及內容框架，後文分別列出適合應用於惡劣天氣及「極端情

況」下一般工作及戶外工作的工作安排指引，供僱主和僱員參考。

上述指引只供參考。僱主和僱員在制定工作安排及應變措施時，應根據僱員的需要、

業務運作、機構及工作的特性等，作出適當調整，自行制定適切及具彈性的工作安排。

此外，如因機構運作或其他特殊情況而臨時要求非指定人員在惡劣天氣情況下，包括

八號或更高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生效期間返回工作地點工作，有

關的安排應與指定人員相同。

　　➊ 上班的安排

　　➋ 在工作期間提早下班的安排

　　➌ 復工的安排

 ◆ 在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八號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及其他惡劣天氣
警告取消，或「極端情況」結束後，在安全和交通情況許可下的復工安排

（例如：在有關警告取消後，僱員應在多少個小時內返回工作崗位）

　　➍  遙距工作（如在家工作）的安排（如適用）（例如在熱帶氣旋、暴雨警告或「極

端情況」生效期間，以及其後的當值及工作安排）

　　➎ 工作時數、工資和津貼的安排

 ◆ 僱員在熱帶氣旋、暴雨及其他惡劣天氣警告或「極端情況」生效期間毋須上
班時的發薪安排；

 ◆ 指定人員如未能上班或開始工作後因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中途停工，工
作時數及工資的計算方法；

 ◆ 僱主支付予指定人員的津貼（例如：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期間當值、特
別交通或延遲下班的津貼）及有關的計算方法。

　　➏ 有關在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指定人員的特別安排 

其他特殊情況   

除惡劣天氣引致的「極端情況」外，政府亦可能會因應其他大規模天災的實際情況而

作出「極端情況」公布。如因其他大規模天災引致的「極端情況」、其他特殊情況或突

發事故等而影響僱員的工作安全以及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僱主應適當應用上述有關

安排和應變措施於這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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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處理方法因應個別機構的情況和業務性質而定，以下是部分例子：

◉ 讓個別有需要的僱員在八號預警 5 或八號信號發出時優先離開工作地點或下班 6；

◉  在八號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取消或「極端情況」結束後，按僱員居住地點分批

復工或調整值班安排等；

◉  如八號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取消或「極端情況」結束後的時間距離工作時間結

束不足 3 小時，容許僱員毋須復工；

◉ 容許返回工作崗位有困難的僱員遙距工作，或有較寬裕的上班和復工時間。

遙距工作（如適用）

因應個別機構的運作模式及不同職位的工作性質，僱主應預早評估容許僱員於有需要

時遙距工作（如在家工作）的可行性（包括在八號或更高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

效時及取消後、「極端情況」生效期間及結束後，如僱員返回工作地點遇到困難時，

或其他特殊情況等）。在評估僱員遙距工作的可行性時，僱主可參考以下的因素，訂

立相關的人事政策及工作守則：

◉  按行業性質、機構運作需要及僱員的崗位和職務，盡早訂明適合遙距工作僱員的工

作範疇和模式，以及在哪些情況下啟動遙距工作的安排；

◉  在過程中諮詢員工和考慮個別僱員的需要（例如懷孕或殘疾僱員等），以及在執行

時與僱員保持溝通；

◉  於遙距工作期間，僱主如何與僱員聯繫及作出督導（例如透過電郵、電話及通訊程

式等）；

◉  僱員遙距工作期間是否備有處理職務所需的設備（例如電腦器材和所需軟件，以及

電腦防毒軟件等）；

5　 天文台一般會在八號信號前兩小時之內發出預警（「八號預警」），讓僱主有充裕時間，按行業 / 機構的實際情

況，提早讓僱員分批離開工作地點或下班，保障他們的安全和緩和交通擁擠。

6　 僱傭雙方應預早協定，在工作時間內因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員工提早離開工作地點、未能或不用返回工作

地點上班，是否有其他工作安排如遙距工作（如適用）及相關安排的配套。

僱主與僱員協商最合適安排

原則

由於各行業及不同職位的工作性質和要求，以及僱員上班、下班和復工的地區各有不

同，僱主與僱員制定惡劣天氣的工作安排時，不應「一刀切」採取劃一的工作安排，

應盡量體諒每位僱員可能面對的不同情況（例如懷孕、殘疾、居住地點交通不便或其

他需要），考慮當中的實際困難和僱員的需要，作出情理兼備及彈性的處理，例如讓

僱員分批復工、容許返回工作崗位有困難的僱員遙距工作（如在家工作）（如適用）或

有較寬裕的上班和復工時間。

暴雨警告的情況與熱帶氣旋警告並不盡同。影響香港的暴雨發展及移動瞬息萬變，暴

雨警告可能在較短時間內發出及變更，對於在室內或有遮蔽地方工作的僱員影響一般

較熱帶氣旋警告為小。因此，安排僱員於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期間離開工作地點或

下班，未必是較安全的做法。除需要留意暴雨警告外，亦要留意在新界北部水浸特別

報告、局部地區大雨提示等生效時，市面情況仍可能構成危險。因此，僱主和僱員應

就其實際情況作出商討及適當的安排。

實際執行

僱主可因應僱員的工作地點及居住的地區，預先與僱員訂明合理的上班、下班及復工

時間，並考慮讓僱員分批下班、復工或遙距工作（如適用）。即使僱主已預先訂明每

一名僱員在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的工作安排，但亦應考慮當時的上班、下班與

復工途中的天氣、路面、交通和安全等情況，彈性處理一些僱員因實際困難而未能返

回工作地點上班或準時上班的情況。例如：

◉ 僱員可能因公共交通服務未能回復正常而未能返回工作地點上班；

◉ 懷孕或殘疾僱員前往工作地點時或會遇上不便和困難；

◉ 傾盆大雨可能只集中於僱員所在的地區，導致他們未能順利返回工作地點上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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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檢討

就每次因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影響工作的經驗，僱主應定期與僱員溝通，適切地

採納他們的意見，並因應經驗和勞資雙方的需要及實際情況作出適當的更新或修訂，

例如：

◉  僱員下班的優先次序；

◉  僱員復工的安排；

◉  遙距工作的安排（如適用）；

◉  在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下須返回工作地點當值的指定人員名單、工作安排、安

全措施及接送服務等。

◉  僱員的工作是否需要處理敏感或機密資料及文件，以及相關的處理程序及保安措

施 7；

◉  審視執行遙距工作的安排及配套設施；

◉  確保履行在《僱傭條例》、《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僱員補償條例》及《最低工

資條例》下的法定責任及遵守相關的規定。

薪津及假期安排

熱帶氣旋和暴雨都是自然災害，僱員由於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或不受控制的環境

因素影響而毋須上班、提早離開工作地點、未能返回工作地點上班或及時復工，僱主

須考慮每宗個案的獨特情況，不應扣減僱員的工資、勤工獎或津貼，亦不應要求僱員

隨後補回因前述情況而減少的工作時數。至於僱員在《僱傭條例》下有權享有的年假、

法定假日或休息日，更不應受到影響。 

就在八號或更高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生效期間仍必須返回工作地

點當值的僱員（「指定人員」），僱主應採取以下措施： 

◉  應另外發放當值津貼及往返工作地點的特別交通津貼；

◉  如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導致沒有安全的公共交通服務往返工作地點，須切實考

慮為他們提供安全的接送；

◉  如接班的僱員因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或因實際困難未能返回工作地點上班，

而僱主因業務運作而需要上一班的僱員繼續當值協助，應確保僱員自願及其身體狀

況許可，並為他們安排適當的休息時間。就自願繼續協助的僱員，應向他們發放優

於正常工資的津貼，補償他們的額外服務。

7　 就提升遙距工作安排下的資料保安及個人資料私隱的保障，可參考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為機構及僱員提

供的實用建議，分別為《在家工作安排下的個人資料保障指引︰機構篇》、《在家工作安排下的個人資料保障指

引︰僱員篇》及《在家工作安排下的個人資料保障指引︰使用視像會議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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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工作地點進行安全評估及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並提供安全庇護所或構築物，保

護在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工作的僱員不受強風、雷暴和暴雨的影響，時刻以

僱員的安全為首要考慮；

◉  除與僱員訂明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的工作安排外，僱主亦應制定安全計劃和緊

急應變計劃，例如為須在上述情況工作的僱員安排緊急撤離路徑、安全庇護所、急

救設備、食物、飲用水和支援，以及為在戶外或偏遠地區工作的僱員發放天氣及安

全資訊等；

◉  僱主須制定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工作之安全工作系統 8，及向他們提供進行工

作所需的設備如通訊系統和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

◉  制定訓練計劃，培訓員工有關惡劣天氣及「 極端情況 」下的危險和相關的安全

措施。

工作中遇到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的注意事項

◉  當天文台發出八號預警或八號信號後，僱主須按協定的工作安排，讓非指定人員分

批離開工作地點或下班；

◉  若僱員按協定須在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下於工作地點當值，僱主首要考慮他們

的安全及須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如工作地點因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有潛在的

安全風險，僱主應安排他們返回安全的地點；

◉  在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下，不少公共交通會暫停或只提供有限度服務，僱主應

為須往返工作地點的指定人員提供交通津貼或支付實際的交通費用。如因惡劣天氣

或「極端情況」導致沒有安全的公共交通服務往返工作地點，僱主須切實考慮為他

們提供安全的接送；

◉  在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下，如僱主安排的接送服務受到影響及沒有其他可行的

公共交通服務，僱主應以僱員安全為先，不應要求他們即時前往工作地點；

◉  在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下，於工作地點當值的僱員可能無法外出用膳，如有需

要，僱主應在工作地點為僱員提供食物和飲用水；

8　 簡單而言，安全工作系統是通過有系統地研究一項工作，找出其所有危害後定出的一套合適的安全工作程序。

安全工作系統制定有效和合理地切實可行的安全方法，以確保將危害消除或把風險程度減至最低。實行安全工

作系統包括五個步驟：(i) 對工作進行評估；(ii) 找出工作的危害；(iii) 制訂安全方法；(iv) 實施安全工作系統；

及 (v) 監察安全工作系統。

僱員的安全

熱帶氣旋、暴雨、「極端情況」或其他惡劣天氣情況，均有可能影響僱員工作地點的

安全和往返工作地點的情況。 

因此，僱主須確保僱員在上述情況下的工作安全和有關的工作危險因素已受到適當的

控制及減至最低。在制定相關的工作安排時，僱主應首要考慮僱員在工作地點的安全

及往返工作途中的情況。在任何情況下，應以僱員的安全為首要考慮。

此外，僱主及僱員應在惡劣天氣警告或「極端情況」生效前、發出期間及取消 / 結束

後，留意及遵從相關的安全指引。僱主並須定期提醒僱員有關安全指引及工作安排。

僱主的責任

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前的注意事項

◉  應在安全情況下，按工作安排讓非指定人員分批離開工作地點或提早下班；

◉  僱主應盡早確切評估在八號或更高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生效期

間，是否需要僱員返回工作地點當值（「指定人員」）；以及如需要的話，事先訂

明哪些員工屬指定人員，並就交通及薪津等預早作好安排。僱主並須採取有效措施

確保所有僱員知悉和同意有關安排，避免不必要的爭議及混亂； 

◉  僱主評估指定人員的需求時，應以僱員的安全為首要考慮，包括其在惡劣天氣及

「極端情況」下從居住地點往返工作地點或遙距工作的可行性等；亦應按行業性質、

機構運作需要及服務的逼切性，在顧及人力需求、人事編制及僱員個別的情況下，

盡量將在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下需要在工作地點當值的人數減至最少，並預早

通知有關僱員相關工作安排；

◉  對於須在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返回工作地點當值的指定人員，須預先與他們

商討當值安排及應變措施；及就他們的交通、安全、膳食、休息地點等作出安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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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的責任

◉  僱員應盡量與僱主及相關人員合作，遵守安全規則、指導和工作程序；

◉  如屬在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須返回工作地點當值的指定人員，應事先計劃在

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往返工作地點的方法。如有困難，應與主管人員商討；

◉  如發現工作地點有危險，或在返回工作崗位有實際困難，應立即通知僱主，以作適

當安排。在任何情況下，應以個人及同事的安全為首要考慮。

◉  如因天氣狀況、公共交通服務受阻或其他特殊情況，以致於工作地點當值的僱員未

能在下班後離開，僱主應在工作地點安排合適及安全的地方給僱員休息；

◉  如僱員在空曠的戶外地方進行工作時，可能受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的危害，便

須立即停止工作，前往安全庇護所暫避；

◉  主管應巡視所有工作地點，暫停那些在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不能安全地進行

的工作；

◉  留意天文台所發出的最新天氣報告，準備隨時撤離在安全受影響的工作地點的

僱員。

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後的注意事項

◉  除工作地點外，僱主亦應考慮僱員往返工作的路面及交通情況。如僱員在八號信

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取消或「極端情況」結束後遇到實際困難，例如個別地區的

道路或公共交通服務未能即時恢復，僱主應讓他們可暫時毋須復工或安排遙距工作

（如適用）；

◉  如工作地點受破壞而有潛在的安全風險（例如外牆、窗戶受損等），僱主應立即進

行安全檢查，準備及採取合適的安全措施，才安排僱員返回工作地點，時刻以僱員

的安全為首要考慮；

◉  評估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對工作地點所造成的影響，除相關維修人員外，禁止

任何人士進入仍有危險的工作地點。如僱主須安排指定人員前往具潛在風險的環境

工作，他們必須確保工作危險因素已受到適當的控制，提供適當的安全措施和個人

防護裝備（例如安全帽連帽帶、雨衣、防水安全靴等），以及在合理切實可行的範

圍內把工作危險程度減至最低；

◉  留意天氣報告，保持高度警覺，防範雷暴、暴雨和熱帶氣旋警告取消或改發較低警

告信號後，或「極端情況」結束後，仍持續影響工作安全；

◉  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過後，起重機械、棚架、吊船、電力設備及其他裝置，須

經由合資格檢驗員 / 合資格人士詳細檢驗後，證明該等機械 / 設備 / 構築物均在安

全操作狀態後，方可恢復操作或使用。

查詢

如僱主及僱員想詳細了解有關惡劣天氣下工作的職業安全及健

康資訊，可參閱本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與職業安全健康局所出

版的「惡劣天氣下的工作安全指南」，有關的小冊子可掃描本頁

的二維碼或瀏覽勞工處網頁：www.labour.gov.hk。

http://www.labou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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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僱主的責任

◉  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僱主 / 東主有責任確保

其所有在工作中的僱員的安全及健康，包括為僱員提供及維持一個在合理地切實可

行範圍內屬安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工作環境；

◉  僱主應盡量避免委派僱員在惡劣天氣情況或「極端情況」下工作。如僱主要求僱員

在此等天氣或情況下工作，工作前必須先評估有關的風險，確保工作危險因素已受

到適當的控制，並在合理及切實可行的範圍內把工作危險程度減至最低；

◉  僱主的責任包括提供和維持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屬安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作業

裝置及工作系統，例如指示僱員盡量遠離潛在危險的地方和提供適當的個人防護裝

備如安全帽連帽帶、雨衣、防水安全靴等；

◉  如僱員工作時會有由高處下墮的危險，僱主須先為僱員提供適當的安全設施，例如

適當的工作台，如不屬切實可行，則須提供適當防墮系統，如安全網、安全帶，及

提供扣安全帶的獨立救生繩或其他繫穩點。

僱員的責任

◉  為己為人，僱員應與僱主及相關人員合作，遵守安全規則、指導和工作程序；

◉  如屬在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必須返回工作地點當值的僱員，應事先計劃在惡

劣天氣下往返工作地點的方法。如有困難，應與主管人員商討。在任何情況下，應

以個人及同事的安全為首要考慮。

法例的規定及責任

《僱傭條例》

年假、法定假日及休息日

◉  僱主不可減少僱員在《僱傭條例》下有權享有的年假、法定假日或休息日，用作補

償因發出八號或更高信號、黑色暴雨和其他惡劣天氣警告或「極端情況」公布而損

失的工作時間；

◉  《僱傭條例》中關於僱主發放年假、法定假日或休息日，皆各有明確的規定。僱主

發放這些假期時，須恪守有關規定；

◉  僱主如無合理辯解而不遵守有關規定，即屬違法。

僱員不能上班或準時到達工作崗位

◉  如僱員在惡劣天氣下或「極端情況」結束後，不能上班或準時到達工作崗位，僱主

應了解事件的成因，仔細考慮個別僱員的情況，不應輕易處分或解僱有關僱員；

◉  即時解僱屬嚴重的紀律處分，通常只適用於僱員犯了非常嚴重的過失或經過多次警

告仍不改善的情況。 

查詢

如僱主及僱員想詳細了解更多《僱傭條例》的規定，可參閱本處

所出版的「僱傭條例簡明指南」，有關的小冊子可掃描本頁的二

維碼或瀏覽勞工處網頁：www.labour.gov.hk。

查詢

如僱主及僱員想詳細了解《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規定，可

參閱本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所出版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簡

介」，有關的小冊子可掃描本頁的二維碼或瀏覽勞工處網頁：

www.labour.gov.hk。此外，如想了解更多有關《工廠及工業經

營條例》的資料，可瀏覽勞工處網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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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   
下的工作安排（參考指引）

➊ 須注意的一般事項

◉  僱主和僱員可參考第二至第四章的三個主要原則和內容框架，以及本章及第六章的

參考指引，並按照機構運作及僱員的需要，預早與僱員制定有關在惡劣天氣及「極

端情況」下及結束後的工作 / 復工 / 遙距工作（如適用）安排。此外，亦可根據勞

資雙方的經驗，協定有關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的工作安排及應變措施，避免

不必要的誤解及混亂；

◉  僱主應把有關工作安排列明於員工手冊、張貼於工作地點或定期傳閱等，並按機構

運作的需要及人手情況，盡早編定在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須返回工作地點當

值的僱員（「指定人員」）的名單；僱主並須採取有效措施確保所有僱員知悉和同

意有關安排，避免不必要的爭議及混亂； 

◉  主管在執行有關工作安排時，應首先考慮工作地點的安全、僱員在上班、下班及復

工途中的實際情況（例如天氣、交通情況、個別僱員的特別需要等），體諒僱員所

面對的困難，作出彈性的處理，時刻以僱員的安全為首要考慮；

◉  如因機構運作需要而臨時要求非指定人員在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返回工作地

點工作，有關的安排（例如上班、下班及薪津等）應與指定人員相同；

◉  僱主應因應僱員的工作地點及居住的地區，預先訂明在八號預警或八號信號發出時

僱員離開工作地點或下班的優先次序並通知有關僱員，及作定期檢討；

◉  有關在八號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取消或「極端情況」結束後的復工安排，僱主

應因應僱員的工作地點及居住的地區，預先與僱員訂明合理的復工時間，並在可行

的情況下，考慮讓僱員分批復工或安排遙距工作（如適用）；

◉  僱主應與僱員檢討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的工作安排。就每次因惡劣天氣影響

工作的經驗，僱主應定期與僱員溝通，適切地採納他們的意見，因應經驗和勞資

雙方的需要及實際情況作出適當的更新或修訂，並確保履行在《僱傭條例》、《職

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僱員補償條例》及《最低工資條

例》下的法定責任及遵守相關的規定。

《僱員補償條例》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僱員如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致受傷或死亡，即使僱

員在意外發生時可能犯錯或疏忽，僱主在一般情況下仍須負起本條例下的補償責任。 

在八號或更高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生效期間，如僱員在他

該日的工作時間開始前四小時內，以直接路線由其居所前往其工作地點途中，或在

他該日的工作時間終止後四小時內，由其工作地點前往其居所途中遭遇意外受傷或

死亡，一律被視作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而引致，僱主必須負起《僱員補償條

例》下的補償責任。

例如一名僱員的下班時間為下午五時半，他在下午七時遭遇意外引致身體受傷，當時

他正在由工作地點返回居所途中，而八號信號正生效。在這種情況下，僱主便須負起

《僱員補償條例》下的補償責任。

查詢

如僱主及僱員想詳細了解《僱員補償條例》的規定，可參閱由本

處僱員補償科所出版的「僱員補償條例簡介」，有關的小冊子可

掃描本頁的二維碼或瀏覽勞工處網頁：www.labou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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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於工作地點當值的指定人員可能無法外出用膳，
如有需要，僱主應在工作地點為僱員提供食物和飲用水；

 ◆ 如因天氣狀況、公共交通服務受阻或其他特殊情況，以致指定人員未能在下班
後離開，僱主應在工作地點安排合適及安全的地方給僱員休息。

當值津貼

◉  就八號或更高信號或「極端情況」下返回工作地點當值的指定人員，僱主應另外發

放當值津貼；

例如： 在上述警告及「極端情況」生效期間返回工作地點當值，除正常工資外，每

小時可獲 _______ 港元或 _______% 正常工資的津貼。

◉  僱主亦應另外發放當值津貼予在暴雨警告期間須返回工作地點工作的僱員；

◉  如接班的僱員因實際困難未能返回工作地點上班，而僱主因機構運作需要，希望上

一班的僱員繼續當值協助，應確保僱員自願及其身體狀況許可，並為他們安排適當

的休息時間。就自願繼續協助的僱員，應向他們發放優於正常工資的津貼，補償他

們的額外服務；

例如： 僱員就延長的工作時間，每小時可獲發多於正常工資 _______ 港元或 ______%

正常工資的津貼。

交通津貼

◉  僱員如須在八號或更高信號或「極端情況」下返回工作崗位，而僱主沒有提供接送

服務，僱主應另外發放交通津貼；

例如： _______ 港元或實際的交通費，以較高者計算。

◉  僱主亦應另外發放交通津貼予在暴雨警告期間往返工作地點的僱員。

（註：在八號或更高信號或「極端情況」下，如僱主安排的接送服務受到影響及沒有其

他可行的公共交通服務，僱主應以僱員安全為先，不應要求他們即時前往工作地點。）

➋ 指定人員的工作安排

上班及交通安排

◉  僱主應盡早確切評估在八號或更高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生效期

間，是否需要指定人員返回工作地點當值；以及如需要的話，事先訂明哪些員工屬

指定人員，並就交通及薪津等預早作好安排；

◉  僱主評估指定人員的需求時，應考慮有關僱員的安全，包括其在惡劣天氣及「極端

情況」下從居住地點往返工作地點，或遙距工作（如在家工作）的可行性等；亦應

按行業性質、機構運作需要及服務的逼切性，在顧及人力需求、人事編制及僱員個

別的情況下，盡量將在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需要在工作地點當值的人數減至

最少，並預早通知有關僱員相關工作安排； 

◉  僱主與指定人員制定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工作安排時，應考慮他們是在特殊

的情況下返回工作地點工作，並體諒每位僱員可能面對的不同情況，採納具彈性的

處理方法；

◉  有關指定人員於上述警告及「極端情況」生效期間的當值安排、應變措施、交通、

安全、膳食、休息地點等安排，僱主及僱員應注意以下各點：

 ◆ 指定人員應按與僱主協定的安排返回工作地點上班、繼續於工作地點當值和下
班。如他們在返回工作地點遇到困難，應盡快通知僱主；

 ◆ 主管應將聯絡電話告知指定人員，以便他們未能上班時聯絡主管；

 ◆ 僱主應安排接送服務予須往返工作地點的指定人員。主管應擬定接載安排，包
括接載時間、地點及班次。指定人員可以根據接載時間表，乘搭接送交通；

 ◆ 主管應確保指定人員知道所訂定的接載安排，並告知他們接送服務負責人員的
電話；

 ◆ 員工如對接送服務有任何疑問或遇到困難未能乘搭接送交通，應聯絡接送服務
的負責人； 

 ◆ 如沒有接送服務，指定人員可採用合適的公共交通服務。如沒有合適的公共交
通服務，僱主應讓他們乘搭的士，並支付有關費用；

 ◆ 如僱主須安排指定人員返回工作地點當值，首要考慮他們在工作地點的安全。
如工作地點因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有潛在的安全風險，僱主應安排他們返
回安全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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➎ 工資的計算方法及安排

◉  僱主應詳細列明在甚麼情況下，僱員可獲得工資（例如詳細列明在上班期間八號或

更高信號懸掛或「極端情況」下的薪津問題如何計算）；

◉  僱員如根據工作安排而獲准離開工作崗位或毋須上班，工資、勤工獎或津貼應不受

影響；

◉  僱員如未能在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依工作安排上班或未能在八號信號、黑色

暴雨警告信號或其他惡劣天氣警告取消，或「極端情況」結束後準時復工，主管應

了解原因，如僱員的解釋合理，不應扣減工資；

◉  如僱員未能提供合理解釋而沒有上班，工資或會受影響，扣減的工資應和沒有上班

的時間成正比；

◉  如僱員未能根據工作安排的規定返回工作崗位，應先剔除一段他返回工作地點所需

的合理時間後，才開始計算他沒有上班的時間。

➌ 復工安排

◉  僱主和僱員應預早協商在八號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取消或「極端情況」結束

後，在安全和交通情況許可下合理的復工或遙距工作安排（如適用）。 

◉  在八號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取消或「極端情況」結束後，僱員可能因為大量上

班人士同時出門，以及惡劣天氣的影響（例如道路阻塞、公共交通服務受影響、水

浸或山泥傾瀉等）而在上班途中受到延誤，僱主應作出彈性的復工安排。即使事前

已制定一套復工安排，亦須因應個別僱員的實際情況，作出情理兼備及彈性的處

理，例如讓僱員分批復工、容許返回工作崗位有困難的僱員遙距工作（如適用）或

有較寬裕的上班和復工時間。 

◉  僱主和僱員可參考以下的復工安排示例，協定和彈性處理在熱帶氣旋及暴雨過後返

回工作崗位的合適安排。僱主和僱員在制定工作安排時，應根據業務運作、機構及

工作的特性等，作出適當調整，自行制定適切及具彈性的工作安排。此外，在執行

有關復工安排時，僱主應進一步考慮實際情況及彈性處理僱員個人的不同情況。 

示例：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 八號或更高信號 / 「極端情況」公布

如上述警告或「極端情況」公布的指定時間在工作時間結束前 3 小時

或以上取消或終止，僱員應盡量在 2 小時內返回工作崗位。

➍ 工作地點工作安全事項

◉  僱主須確保僱員在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的工作安全，並為仍需工作的僱員制

定安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工作系統，包括提供足夠的安全設施及個人防護裝備（例

如安全帽連帽帶、雨衣、防水安全靴等）；

◉  如工作地點受惡劣天氣破壞而有潛在的安全風險（例如外牆、窗戶受損等），僱主

應立即進行安全檢查，準備及採取合適的安全措施，才安排僱員返回工作地點，時

刻以僱員的安全為首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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➏  暴雨、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及「極端情況」下的工作安排 
（參考指引）

黃色或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 
一號戒備信號（一號信號）/ 
三號強風信號（三號信號）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八號或更高信號 「極端情況」

(a) 
在工作時間
開始前發出
或生效

一般僱員

 ◆ 僱員應如常上班。

 ◆ 如僱員遇到實際困難未能上
班（例如因道路阻塞、公共
交通服務受影響、水浸或山
泥傾瀉），應盡快通知主管。

 ◆ 僱主可就個別有需要的僱員
（例如懷孕或殘疾僱員等），
酌情考慮他們是否需要返回
工作地點上班 9。

一般僱員

 ◆ 僱主不應要求僱員返回工作地點上
班 9。 

一般僱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相同 9。 

一般僱員

 ◆ 在公布的指定期間留在原來的地點，而
非立即啟程往工作地點上班。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或
八號或更高信號）相同 9。

9　 僱傭雙方應預早協定，員工因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在工作時間內未能或不用返回工作地點，是否有其他工作安排如

遙距工作（如適用）及相關安排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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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或紅色暴雨
警告信號 / 

一號或三號信號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八號或更高信號 「極端情況」

(a) 
在工作時間
開始前發出
或生效（續）

指定人員

 ◆ 指定人員在安全的情況下按協定的
安排返回工作地點上班或繼續於工
作地點當值。

 ◆ 如他們遇到實際困難未能返回工
作地點上班（例如因道路阻塞、水
浸、山泥傾瀉、公共交通服務或僱
主提供的接送服務受影響等），應
盡快通知主管。

 ◆ 如僱主安排的接送服務受到影響及
沒有其他可行的公共交通服務，僱
主應以僱員安全為先，不應要求他
們即時前往工作地點。

 ◆ 僱主應為仍需工作的僱員制定安全
和不會危害健康的工作系統，包括
提供相關的安全設備及個人防護裝
備如安全帽連帽帶等。

 ◆ 仍需工作的僱員及指定人員亦須
採用僱主提供的安全設備及個人防
護裝備，並特別留意工作環境的安
全。

指定人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相同。

指定人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或
八號或更高信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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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或紅色暴雨
警告信號 / 

一號或三號信號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八號或更高信號 「極端情況」

(b) 
在工作時間
內發出或
生效

一般僱員

 ◆ 在戶內工作的僱員應如常工
作；如僱員（包括輪班制僱
員 / 外勤人員等）遇到實際
困難未能往返工作地點（例
如因道路阻塞、公共交通服
務受影響、水浸或山泥傾
瀉），應盡快通知主管。

 ◆ 僱主可就個別有需要的僱員
（例如懷孕或殘疾僱員等），
酌情決定應否讓他們提早離
開工作地點或下班 10。

一般僱員

 ◆ 除非會有危險，否則在戶內工作的
僱員應如常工作；如僱員（例如外
勤人員等）遇到實際困難（例如因
道路阻塞、公共交通服務受影響、
水浸或山泥傾瀉），應盡快通知主
管。

 ◆ 僱主可就個別有需要的僱員（例如
懷孕或殘疾僱員等），酌情決定應
否讓他們在安全情況下提早離開工
作地點或下班 10。

一般僱員

 ◆ 當八號預警或八號信號發出，按預先協
定讓僱員分批離開工作地點或下班 10。

 ◆ 一些在返家途中可能遇到較大困難的僱
員（包括懷孕、殘疾、須依靠渡輪服務
返回居所，或居住於偏遠地區的僱員），
應獲安排優先離開工作地點或下班。

 ◆ 其他僱員按他們返家路程的距離或所需
時間分批離開工作地點或下班。

 ◆ 在執行有關安排和應變措施時，主管
亦應考慮當時的實際情況（例如交通情
況、個別僱員的特別需要等），作出彈
性的處理。

 ◆ 如有需要，僱員可選擇留在公司，僱
主應在工作地點開放合適地方讓他們暫
避。

一般僱員

 ◆ 在公布的指定期間留在原來的地點或安
全的地點。

 ◆ 已在工作地點當值的僱員，在安全情況
下可如常工作；如僱員（例如外勤人員
等）遇到實際困難（例如因道路阻塞、公
共交通服務受影響、水浸或山泥傾瀉），
應盡快通知主管。

 ◆ 如工作地點有危險，在可行的情況下，
僱主應安排僱員在安全情況下離開工作
地點或提早下班，或安排僱員到安全的
地方暫避。

 ◆ 僱主可就個別有需要的僱員（ 例如懷
孕或殘疾僱員等 ），酌情決定應否讓他
們在安全情況下提早離開工作地點或
下班 10。

10　 僱傭雙方應預早協定，員工因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在工作時間內提早離開工作地點，是否有其他工作安排如遙距工

作（如適用）及相關安排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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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或紅色暴雨
警告信號 / 

一號或三號信號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八號或更高信號 「極端情況」

(b) 
在工作時間
內發出或
生效（續）

指定人員

 ◆ 指定人員在安全的情況下按協定的
安排繼續於工作地點工作；如另有
協定，可在接班人員因實際困難未
能返回工作地點上班前繼續當值。
如有需要，僱主應在工作地點為僱
員提供食物和飲用水。

 ◆ 如僱員（包括輪班制僱員 / 外勤人
員等）遇到實際困難未能往返工作
地點（例如因道路阻塞、公共交通
服務受影響、水浸或山泥傾瀉），
應盡快通知主管。

 ◆ 如工作地點有危險，在可行的情況
下，僱主應安排僱員在安全情況下
離開工作地點或提早下班，或安排
僱員到安全的地方暫避。

 ◆ 僱主及僱員應採取上述 6（a）的工
作安全措施。

指定人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相同。

指定人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或
八號或更高信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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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或紅色暴雨
警告信號 / 

一號或三號信號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八號或更高信號 「極端情況」

(c)
在工作時間
開始前發出
或生效，並
在工作時間
內取消或
結束

一般僱員

 ◆ 在戶內工作的僱員應如常工
作；如僱員（包括輪班制僱
員 / 外勤人員等）遇到實際
困難未能往返工作地點（例
如因道路阻塞、公共交通服
務受影響、水浸或山泥傾
瀉），應盡快通知主管。

 ◆ 在警告生效期間，僱主可就
個別有需要的僱員（例如懷
孕或殘疾僱員等），酌情考
慮他們是否需要返回工作地
點上班 11。

一般僱員

 ◆ 在警告生效期間，僱主不應要求僱
員返回工作地點上班 11。

 ◆ 如警告在工作時間內取消，在安全
和交通情況許可下，僱員應按早前
與僱主預先協定的復工安排及時間
返回工作崗位。 

 ◆ 在執行有關安排和應變措施時，主
管應考慮當時的實際情況，例如交
通情況、僱員的需要（包括懷孕、
殘疾、須依靠渡輪服務返回工作地
點，或居住於偏遠地區的僱員），
作出彈性的處理，並定期與僱員檢
討相關工作安排。

 ◆ 如僱員遇到實際困難未能依時返回
工作地點復工（例如因道路阻塞、
公共交通服務受影響、水浸或山泥
傾瀉），應盡快通知主管。

 ◆ 如工作地點有潛在風險，僱主應通
知他們暫時不要返回工作地點，待
確保在安全的情況下才讓僱員返回
工作地點復工。

一般僱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相同 11。

一般僱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或
八號或更高信號）相同 11。

11　 僱傭雙方應預早協定，員工因惡劣天氣或「極端情況」在工作時間內未能或不用返回工作地點，是否有其他工作安排如

遙距工作（如適用）及相關安排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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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或紅色暴雨
警告信號 / 

一號或三號信號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八號或更高信號 「極端情況」

(c)
在工作時間
開始前發出
或生效，並
在工作時間
內取消或
結束（續）

指定人員

 ◆ 指定人員在安全的情況下按協定的
安排繼續於工作地點工作；如另有
協定，可在接班人員因實際困難未
能返回工作地點上班前繼續當值。
如有需要，僱主應在工作地點為僱
員提供食物和飲用水。

 ◆ 如他們（包括輪班制僱員 / 外勤人
員等）遇到實際困難未能往返工作
地點（例如因道路阻塞、水浸、山
泥傾瀉、公共交通服務或僱主提供
的接送服務受影響等），應盡快通
知主管。

 ◆ 如工作地點有危險，在可行的情況
下，僱主應安排僱員在安全情況下
離開工作地點或提早下班，或安排
僱員到安全的地方暫避。

 ◆ 如僱主安排的接送服務受到影響及
沒有其他可行的公共交通服務，僱
主應以僱員安全為先，不應要求他
們即時前往工作地點。

 ◆ 僱主及僱員應採取上述 6（a）的工
作安全措施。

指定人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相同。

指定人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或
八號或更高信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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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或紅色暴雨
警告信號 /

一號或三號信號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八號或更高信號 「極端情況」

(d)
在工作時間
結束時仍然
生效

一般僱員

 ◆ 僱員可在工作時間結束時如
常離開。

 ◆ 如有需要，僱主應在工作地
點開放合適地方讓僱員暫避
風雨。

一般僱員

 ◆ 僱員應留在安全地方，直至大雨過
去。

 ◆ 僱主應在工作地點開放合適地方讓
僱員暫避風雨。

 ◆ 在安全的情況下，按僱員需要，僱
主可在工作時間結束時安排他們下
班。

指定人員

 ◆ 指定人員在安全的情況下按協定的
安排下班；如另有協定，可在接班
人員因實際困難未能返回工作地點
上班前繼續當值。如有需要，僱主
應在工作地點為僱員提供食物和飲
用水。

 ◆ 如有需要，僱主應在工作地點開放
合適地方讓指定人員在工作時間內
或下班時暫避風雨。

 ◆ 僱主及僱員應採取上述 6（a）的工
作安全措施。

一般僱員
 ◆ 僱主不應要求僱員返回工作地點上班。          

指定人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相同。

一般僱員

 ◆ 僱主不應要求僱員返回工作地點上班。

 ◆ 在安全的情況下，按僱員需要，僱主
可在工作時間結束時安排僱員下班，或
開放合適地方讓仍在工作地點的僱員暫
避。

指定人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或
八號或更高信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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➌ 偏遠工作地點交通安排

◉  在偏遠的工作地點，包括離島等地區，僱主如有提供往返工作地點的接送服務，應

向僱員清楚說明有關車輛及船隻的班次、接載時間和地點等。

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在    
戶外及空曠地方的工作安排   

（參考指引）

（例如建造業工人、船舶起卸業工人和戶外清潔工人等）

➊  須注意的一般事項 / 指定人員的工作安排 / 復工安排 / 
工資的計算方法及安排

◉  請參閱第五章 

➋ 工作安全事項

◉  僱主須確保僱員在惡劣天氣下的工作安全，並為仍須於工作地點工作的僱員制定安

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工作系統，包括提供足夠的安全設施及個人防護裝備，例如安

全帽連帽帶、雨衣、防水安全靴等，以確保當值僱員的安全。此外，僱主和僱員應

採取適當的應變措施，例如：

 ◆ 建築地盤的工程人員應將所有棚架、圍板等加固拉緊，並拆除帆布；

 ◆ 從事吊運或運輸的人員應避免在強風情況下操作起重機如天秤等，並應依照製
造商的操作手冊，將吊臂擺放於適當及安全的位置；

 ◆ 從事大廈外牆維修或清潔等人員應停止有關工作，並將吊船收回地面及加以穩
固。

◉  如工作地點受惡劣天氣破壞而有潛在的安全風險（例如外牆、窗戶受損等），僱主

應立即進行安全檢查，準備及採取合適的安全措施，才安排僱員返回工作地點，時

刻以僱員的安全為首要考慮；

◉  主管應在復工後指示合資格人士對戶外設備，例如：棚架、臨時支架、起重機、吊

船、供電裝置等，作出安全檢查才可使用；

◉  僱主應提供一個合適的地方，讓因惡劣天氣而不能如常離開工作地點的僱員暫避

風雨；

◉  僱主應與僱員定期檢討惡劣天氣工作安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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➍  暴雨、熱帶氣旋警告及「 極端情況 」下在戶外及空曠地方的
工作安排（參考指引 ）

黃色或紅色暴雨
警告信號 / 

一號或三號信號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八號或更高信號 「極端情況」

(a) 
在工作時間
開始前發出
或生效

一般僱員

 ◆ 僱員應如常上班。

 ◆ 如僱員遇到實際困難未能返
回工作地點上班（例如因道
路阻塞、公共交通服務受影
響、水浸或山泥傾瀉），應
盡快通知主管。

 ◆ 僱主可就個別有需要的僱員
（例如懷孕或殘疾僱員等），
酌情考慮他們是否需要返回
工作地點上班。

 ◆ 僱主應提供安全設備及個人
防護裝備如安全帽連帽帶等
給僱員，僱員亦應採用僱主
提供的安全設備及個人防護
裝備，並特別留意工作環境
的安全。

 ◆ 如僱員已抵達工作地點，但
惡劣天氣情況影響僱員的安
全，主管應安排僱員到安全
地方候命，並停止操作起重
機、吊船等。

一般僱員

 ◆ 僱主不應要求僱員返回工作地點上
班。

指定人員

 ◆ 指定人員在安全的情況下按協定的
安排返回工作地點上班或繼續於工
作地點當值。

 ◆ 如他們遇到實際困難未能返回工
作地點上班（例如因道路阻塞、水
浸、山泥傾瀉、公共交通服務或僱
主提供的接送服務受影響等），應
盡快通知主管。

 ◆ 如僱主安排的接送服務受到影響及
沒有其他可行的公共交通服務，僱
主應以僱員安全為先，不應要求他
們即時前往工作地點。

 ◆ 僱主應提供安全設備及個人防護裝
備如安全帽連帽帶等給僱員。

 ◆ 指定人員亦應採用僱主提供的安全
設備及個人防護裝備，並特別留意
工作環境的安全。

一般僱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相同。

指定人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相同。

一般僱員

 ◆ 在公布的指定期間留在原來的地點，而
非立即啟程往工作地點上班。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或
八號或更高信號）相同。

指定人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或
八號或更高信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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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或紅色暴雨
警告信號 / 

一號或三號信號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八號或更高信號 「極端情況」

(b)
在工作時間
內發出或
生效

一般僱員

 ◆ 主管應盡快安排僱員暫停安
全受影響的戶外工作，並到
安全地方暫避，直至天氣情
況許可，才恢復工作。

例如：

在黃色或紅色暴雨警告期間︰

►���停止操作吊船、進行斜

坡工程等工作。

►���停止操作船舶吊重機械

及起卸貨物。

在一號或三號信號期間︰

►���停止操作起重機、吊船

等。

►��  在三號信號發出後，船舶

起卸業操作員工應停止

工作及應由僱主安排船

隻接載員工返岸。 

一般僱員

 ◆ 主管應立即暫停僱員在戶外及空曠
地方的工作，並安排僱員到安全地
方暫避。

 ◆ 如僱員（例如外勤人員等）遇到實
際困難（例如因道路阻塞、公共
交通服務受影響、水浸或山泥傾
瀉），應盡快通知主管。

 ◆ 僱主及僱員應採取上述 4（a）的工
作安全措施。

一般僱員

 ◆ 當八號預警或八號信號發出，按預先協
定分批離開工作地點或下班。

 ◆ 一些在離開的路程上可能遇到較大困難
的僱員（包括懷孕、殘疾、須依靠渡輪
服務返回居所，或居住於偏遠地區的僱
員），應獲安排優先離開工作地點或下
班。

 ◆ 其他僱員按他們返家路程的距離或所需
時間，分批離開工作地點或下班。

 ◆ 在執行有關安排和應變措施時，主管
亦應考慮當時的實際情況（例如交通情
況、個別僱員的特別需要等），作出彈
性的處理。

 ◆ 如有需要，僱員可選擇留在公司，僱
主應在工作地點開放合適地方讓他們暫
避。

 ◆ 僱主及僱員應採取上述 4（a）的工作安
全措施。

一般僱員

 ◆ 在公布的指定期間留在原來的地點或安
全的地點，而非立即啟程往工作地點上
班。

 ◆ 主管應立即暫停僱員在戶外及空曠地方
的工作，並安排僱員到安全地方暫避。

 ◆ 如工作地點有危險，在可行的情況下，
僱主應安排僱員在安全情況下離開工作
地點或提早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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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或紅色暴雨
警告信號 / 

一號或三號信號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八號或更高信號 「極端情況」

(b)
在工作時間
內發出或
生效（續）

一般僱員

 ◆ 如僱員（包括輪班制僱員 / 
外勤人員等）遇到實際困難
未能往返工作地點（例如因
道路阻塞、公共交通服務受
影響、水浸或山泥傾瀉），
應盡快通知主管。

 ◆ 僱主可就個別有需要的僱員
（例如懷孕或殘疾僱員等），
酌情決定應否讓他們提早離
開工作地點或下班。

 ◆ 僱 主 及 僱 員 應 採 取 上 述     
4（a）的工作安全措施。

指定人員

 ◆ 指定人員在安全的情況下按協定的
安排繼續於工作地點工作；如另有
協定，可在接班人員因實際困難未
能上班前繼續當值。

 ◆ 僱主及僱員應採取上述 4（a）的工
作安全措施。

指定人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相同。

指定人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或
八號或更高信號）相同。

 ◆ 如僱員（包括輪班制僱員 / 外勤人員
等）遇到實際困難未能返回工作地點上
班（例如因道路阻塞、水浸、山泥傾瀉、
公共交通服務或僱主提供的接送服務受
影響等），應盡快通知主管。

 ◆ 如僱主安排的接送服務受到影響及沒有
其他可行的公共交通服務，僱主應以僱
員安全為先，不應要求他們即時前往工
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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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或紅色暴雨
警告信號 /

一號或三號信號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八號或更高信號 「極端情況」

(c)
在工作時間
開始前發出
或生效，並
在工作時間
內取消或
結束

一般僱員

 ◆ 僱員應如常工作。

 ◆ 如僱員（包括輪班制僱員 / 
外勤人員等）遇到實際困難
未能往返工作地點（例如因
道路阻塞、公共交通服務受
影響、水浸或山泥傾瀉），
應盡快通知主管。

 ◆ 在警告生效期間，僱主可就
個別有需要的僱員（例如懷
孕或殘疾僱員等），酌情決
定應否讓他們提早離開工作
地點或下班。

 ◆ 在安全地方暫避風雨的戶外
工作僱員，應在警告取消後
和天氣情況許可下，盡快恢
復工作。

 ◆ 僱 主 及 僱 員 應 採 取 上 述
4（a）及 4（b）的工作安全
措施。

一般僱員

 ◆ 在警告生效期間，僱主不應要求僱
員返回工作地點上班。

 ◆ 如警告在工作時間內取消，在安全
和交通情況許可下，應按早前與僱
主預先協定的復工安排及時間返回
工作崗位。

 ◆ 在執行有關安排和應變措施時，主
管應考慮當時的實際情況，例如交
通情況、僱員的需要（包括懷孕、
殘疾、須依靠渡輪服務返回工作地
點，或居住於偏遠地區的僱員），
作出彈性的處理，並定期與僱員檢
討相關的工作安排。

 ◆ 如僱員遇到實際困難未能依時返回
工作地點復工（例如因道路阻塞、
公共交通服務受影響、水浸或山泥
傾瀉），應盡快通知主管。

 ◆ 如工作地點有潛在風險，僱主應通
知他們暫時不要返回工作地點，待
確保在安全的情況下才讓僱員返回
工作地點復工。

 ◆ 僱主及僱員應採取上述 4（a）及
4（b）的工作安全措施。

一般僱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相同。

一般僱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或
八號或更高信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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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或紅色暴雨
警告信號 / 

一號或三號信號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八號或更高信號 「極端情況」

(c)
在工作時間
開始前發出
或生效，並
在工作時間
內取消或結
束（續）

指定人員

 ◆ 指定人員在安全的情況下按協定的
安排繼續於工作地點工作。

 ◆ 如他們遇到困難未能返回工作地點
上班（例如因道路阻塞、水浸、山
泥傾瀉、公共交通服務或僱主提供
的接送服務受影響等），應盡快通
知主管。

 ◆ 如僱主安排的接送服務受到影響及
沒有其他可行的公共交通服務，僱
主應以僱員安全為先，不應要求他
們即時前往工作地點。

 ◆ 僱主及僱員應採取上述 4（a）及
4（b）的工作安全措施。

指定人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相同。

指定人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或
八號或更高信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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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或紅色暴雨
警告信號 / 

一號或三號信號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八號或更高信號 「極端情況」

(d)
在工作時間
結束時仍然
生效

一般僱員

 ◆ 僱員在工作時間結束時可如
常離開。

 ◆ 如有需要，僱主應在工作地
點開放合適地方讓僱員暫避
風雨。

 ◆ 僱 主 及 僱 員 應 採 取 上 述     
4（a）及 4（b）的工作安全
措施。

一般僱員

 ◆ 僱員應留在安全地方，直至大雨
過去。

 ◆ 僱主應在工作地點開放合適地方讓
僱員暫避風雨。

 ◆ 在安全的情況下，按僱員需要，
僱主可在工作時間結束時安排僱
員下班。

 ◆ 僱主及僱員應採取上述 4（a）及
4（b）的工作安全措施。

指定人員

 ◆ 指定人員在安全的情況下按協定的
安排下班；如另有協定，可在接班
人員因實際困難未能返回工作地點
上班前繼續當值。

 ◆ 如有需要，僱主應在工作地點開放
合適地方讓指定人員在工作時間內
或下班時暫避風雨。

 ◆ 僱主及僱員應採取上述 4（a）及  
4（b）的工作安全措施。

一般僱員

 ◆ 僱主不應要求僱員返回工作地點上班。

指定人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相同。

一般僱員

 ◆ 僱主不應要求僱員返回工作地點上班。

 ◆ 在安全的情況下，按僱員需要，僱主
可在工作時間結束時安排僱員下班，或
開放合適地方讓仍在工作地點的僱員暫
避。

 ◆ 僱主及僱員應採取上述 4（a）及 4（b）
的工作安全措施。

指定人員

 ◆ 有關工作安排與左欄（黑色暴雨警告或
八號或更高信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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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警告在工作時間前發出，並在工作時間內取消：

◉ 僱員應如常工作。

◉  如僱員（包括輪班制僱員 / 外勤人員等）遇到實際困難未能往返工作地點（例

如因道路阻塞、公共交通服務受影響、水浸或山泥傾瀉），應盡快通知主管。

◉ 僱主及僱員應採取上述 5（a）及 5（b）的工作安全措施。

（d）警告在工作時間結束時仍然生效：

◉  僱員應留在安全地方，直至大雨過去。

◉  僱主應在工作地點開放合適地方讓僱員暫避風雨。

◉  在安全的情況下，按僱員需要，僱主可在工作時間結束時安排僱員下班。

◉  僱主及僱員應採取上述 5（a）及 5（b）的工作安全措施。

➎  雷暴警告、山泥傾瀉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
局部地區大雨提示及強烈季候風信號下的情況

（a）警告在工作時間開始前發出：

◉ 僱員應如常上班。

◉  如僱員（包括輪班制僱員 / 外勤人員等）遇到實際困難未能返回工作地點上班

（例如因道路阻塞、公共交通服務受影響、水浸或山泥傾瀉），應盡快通知主管。

◉  僱主應提供安全設備及個人防護裝備如安全帽連帽帶等給僱員，僱員亦應採用

僱主提供的安全設備及個人防護裝備，並特別留意工作環境的安全。

◉ 倘惡劣天氣情況影響僱員的安全，主管應安排僱員到安全地方候命。

（b）警告在工作時間內發出：

◉  如僱員（包括輪班制僱員 / 外勤人員等）遇到實際困難未能往返工作地點（例

如因道路阻塞、公共交通服務受影響、水浸或山泥傾瀉），應盡快通知主管。

◉  主管應按實際情況安排僱員暫停工作，並到安全地方暫避風雨，直至天氣情況

許可，才恢復工作。

 例如：

 ◆ 倘海面的情況影響僱員安全，船舶起卸貨物的主管應停止船上起卸貨物的
工作，並盡快安排員工返回安全地方暫避。

 ◆ 在發出強烈季候風信號及山泥傾瀉警告時，應停止操作起重機、吊船、進
行斜坡工程等工作。

◉  在雷暴警告生效期間及有僱員可能遭受雷電擊中時，主管應在切實可行範圍內

盡量安排僱員立即停止工作，並到安全地方暫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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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本指引相關的天氣警告

（a）熱帶氣旋警告

信號 意義 

一 有一熱帶氣旋集結於香港約 800 公里的範圍內，可能影響本港。

三 香港近海平面處現正或預料會普遍吹強風，持續風力達每小時 41 至

62 公里，陣風更可能超過每小時 110 公里，且風勢可能持續。 

八 香港近海平面處現正或預料會普遍受烈風或暴風從信號所示方向吹襲，

持續風力達每小時 63 至 117 公里，陣風更可能超過每小時 180 公里，

且風勢可能持續。

九 烈風或暴風的風力現正或預料會顯著加強。

十 風力現正或預料會達到颶風程度，持續風力達每小時 118 公里或以上，

陣風更可能超過每小時 220 公里。

 📌 一號信號發出後，計劃活動時，要考慮熱帶氣旋的影響，並注意離岸海域可能有

強風。 

 📌 三號信號發出後，應把所有容易被風動的物件綁緊或搬入室內。低窪地區可能受

風暴潮影響而出現淹浸或海水倒灌，應遠離危險地方。發出三號信號後，通常在

12 小時之內香港會普遍吹強風，在離岸海域及高地的風力更可能達烈風程度。 

 📌 八號信號發出後，應在烈風吹襲前完成所有預防措施。八號信號取代三號信號後，

通常在 12 小時之內香港普遍風力會達烈風程度。天文台會在預計發出八號信號之

前的兩小時內發出八號預警。

 📌 發出九號或十號信號時，市民應已採取所有預防措施，並留意風向轉變。這時切

勿外出，並應遠離當風的門窗，以免被隨風吹來的碎片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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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雷暴警告

 📌 雷暴警告是指雷暴可能於短期內（一至數小時內）影響本港任何地區。無論雷暴影

響範圍廣泛或局部，天文台都會發出雷暴警告。

 📌 如果雷暴影響範圍廣泛，天文台會在雷暴警告中指出雷暴將普遍影響本港而不會

特別提及個別地區。

 📌 如果雷暴在警告有效期內只影響某些地區，天文台會在雷暴警告中說明受影響的

區域。

 📌 如果雷暴有可能持續一段較長時間或其影響或覆蓋範圍出現變化，天文台會分別

延長或更新雷暴警告。警告生效期間應留在室內，在戶外工作的人士應盡量找尋

安全的地方暫避。

 📌 雷暴中常出現猛烈陣風或強陣風。海上的小艇應小心提防狂風或水龍捲襲擊。

（d）山泥傾瀉警告

 📌 當持續下雨極有可能導致大量山泥傾瀉時，天文台徵詢土力工程處的意見後，會

發出山泥傾瀉警告。

 📌 這項警告是針對數目較多而影響廣泛的山泥傾瀉情況，所以一些因雨勢較小而未

能預測到的局部地區性山泥傾瀉，仍會在山泥傾瀉警告沒有生效的時候出現。

 📌 這項警告旨在提示工程師、承建商或其他容易因山泥傾瀉而引致損失的人士及早

採取預防措施。

（b）暴雨警告

暴雨警告信號共分三級：分別以「黃」、「紅」、「黑」三色標示。

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表示香港廣泛地區已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

30 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勢可能持續。一些低窪及排水

情況欠佳的地區可能會發生水淹。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

發，市民應遠離河道。市民應注意天氣轉變有可能發展

至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情況。

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表示香港廣泛地區已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

50 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勢可能持續。持續的暴雨已經

或將會導致道路嚴重水浸和交通擠塞。有需要外出的人

士應小心考慮天氣及道路的情況及注意安全措施。受大

雨影響，會有山洪暴發，並且河道已經氾濫或可能會氾

濫，市民應遠離河道。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表示香港廣泛地區已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

70 毫米的豪雨，而且雨勢可能持續。由於道路嚴重水

浸及天氣情況惡劣，市民應留在安全地方暫避。受大

雨影響，會有山洪暴發，並且河道已經氾濫或可能會

氾濫，市民應遠離河道。

 📌 發出暴雨警告信號的規定雨量值，只屬指導性質。遇有持續下雨的情況，即使未

達到每小時規定雨量，天文台亦可能發出有關信號。

 📌 如遇上大雨迅速發展，天文台可能不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而直接發出紅色暴雨

警告信號。

 📌 同樣地，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亦可能在沒有紅色暴雨警告信號下直接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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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強烈季候風信號

 📌 發出強烈季候風信號，表示在香港境內任何一處接近海平面的地方，冬季或夏季

季候風之平均風速現已或將會超過每小時 40 公里。

 📌 在十分空曠的地方，季候風的風速可能超過每小時 70 公里。

 📌 由於氣流可能會受到附近建築物或地形的影響，局部地區的風力會特別疾勁。工

程師、建築師和承建商應將棚架、木板和臨時性建築物綁緊。

 📌 進行海上工作人士請特別小心，以防大風及大浪帶來的危險。靠近岸邊的海面亦

可能會有大浪及暗湧。

（e）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

 📌 當新界北部受大雨影響，引致該區的低窪地帶出現水浸或將會出現水浸時，天文

台便會發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

 📌 當該特別報告發出後，市民應注意大雨可能引致新界北部出現水浸，並做好預防

措施。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發，市民應遠離河道。

 📌 這項特別報告對工程師、承建商或其他容易因水浸而引致損失的人士亦有預警作

用。

（f）局部地區大雨提示

 📌 影響香港的大雨發展及移動瞬息萬變，有時雨勢會較廣泛，有時只影響局部地區，

造成嚴重水浸，其他地方卻未必受到影響。

 📌「局部地區大雨提示」是基於個別地區錄得及預測雨量而發出，如當時雨勢未擴展

至香港廣泛地區並達至須要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的指標時，天文台會發

出「局部地區大雨提示」，列出受影響地區及已經或預料會錄得的雨量，提醒市民

有關地區可能已經因大雨而引致水浸，以作出相應的防禦措施。

 📌 當局部地區大雨持續，或受影響的地區有所改變，天文台會適時更新有關「局部地

區大雨提示」。

 📌 若天文台預計大雨有機會擴展至廣泛地區並達至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的指標

時，則會發出有關暴雨警告信號。此項報告提醒有關政府部門採取相應行動，例

如在有關地區進行緊急紓緩水浸影響的措施。

 📌 市民應留意電台、電視台及天文台有關大雨的消息。身處受大雨影響地區的市民

應做好預防措施，以防因水浸引致的損失。

 📌 準備前往有關地區的市民應加倍小心。

查詢

如僱主及僱員想詳細了解氣象警告的資料，可瀏覽香港天文台

網頁：www.weathe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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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勞資關係科各分區辦事處：

香港

東港島區 香港太古城太古灣道 14 號 12 樓

西港島區 香港薄扶林道 2 號 A 西區裁判署 3 樓

九龍

東九龍區 九龍協調道 3 號工業貿易大樓地下高層

西九龍區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 303 號長沙灣政府合署 10 樓 1009 室

南九龍區 九龍旺角聯運街 30 號旺角政府合署 2 樓

觀塘區 九龍觀塘觀塘道 388 號創紀之城 1 期 1 座 8 樓 801-806 室

新界

荃灣區 新界荃灣西樓角路 38 號荃灣政府合署 5 樓

葵涌區 新界葵涌興芳路 166 至 174 號葵興政府合署 6 樓

屯門區 新界屯門海榮路 22 號屯門中央廣場 22 樓東翼 2 號室

沙田及大埔區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號沙田政府合署 3 樓 304-313 室

本列表於 2024 年 4 月定稿，相關辦事處的地址或有所變更，最新詳情請瀏覽勞工處

網頁 www.labour.gov.hk 或致電 24 小時熱線 2717 1771。

   查詢

本守則已上載勞工處網頁：

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wcp/Rainstorm.pdf

查詢熱線：

2717 1771（此熱線由「1823」接聽）

勞工處網頁：

www.labou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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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及
「極端情況」
下工作守則

惡劣天氣及
「極端情況」
下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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